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證照獎勵要點 

102年06月25日科務會議制定通過 

108年10月02日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年08月16日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111年11月18日科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以下簡稱本校)美容保健科(以下簡稱本科)
為鼓勵本科學生積極參與政府機構技術士技能檢定與專業證照等考試，

以提昇學生就業能力及培養競爭力，特訂定『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

容保健科證照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科學生在學期間取得下列規定之證照及證照採計時間皆符合者均得

依本要點申請獎勵。 

三、學生取得本科專業及技術證照之獎勵原則如下：  
(一)通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舉辦之丙級技術證照，經申請審核通過

記嘉獎 2 支。  
(二)通過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舉辦之乙級技術證照，經申請審核通過

記小功乙支。  
(三)通過專業職業機構所舉辦之專業技能檢定證照，經申請審核通過

記嘉獎 2 支。 

四、學生取得證照採前一學期之內的證照為限，申請期間為每年 3 月 1 日

至 3 月 31 日及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1 日兩次，逾期不予獎勵。 

五、申請人應填寫申請書、及格證書或相關證明文件於申請期間向科辦提

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一），相同證照之獎勵以申請一次為限，申請相

關規定事項由美容保健科於每學期開學時公告之。 

六、本要點經科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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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崇仁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美容保健科證照獎勵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 名 

中文： 學 號 

英文： 手 機 

學 級 級 班 級 班 

編 號 職 類 名 稱 級 別 生 效 日 期 證 書 編 號 

1 

2 

3 

4 

證照正反面影本 

黏貼申請證照正面 黏貼申請證照反面 

申請人簽章 承辦人 科主任簽章 

附件一 


